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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立遗嘱保障孩子

的未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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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再婚勿加干涉111
案例
于大爷早年丧偶，含辛茹苦把两个

儿子拉扯大，如今已是儿孙满堂。随着
年纪的增长，于大爷找到了如意伴侣并
打算再婚。准备再婚登记时，遭到了儿
子们的强烈反对。在与儿子们商量未取
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于大爷选择了再
婚登记。为此两个儿子拒绝赡养老人。
无奈之下，于大爷走上法庭，要求俩儿子
承认自己的婚姻，并分别每月支付等额
赡养费。

说法
享有婚姻自主权是老年人的一项基

本权利。
《民法典》第 1069 条规定：“子女应当

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离
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
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
终止。”这一规定说明，不论父母的婚姻
关系如何变化，子女都必须履行其应尽
的赡养义务。但现实却充满着无奈。当
老年人为了安度晚年选择再婚时，往往

会遭到晚辈的阻挠。一方面，部分子女
思想过于封建，认为父母再婚便与自己
脱离了原有的家庭关系。另一方面，有
的老人性格倔强，在再婚问题上缺乏与
子女的充分沟通，一味要求晚辈“顺着”
自己，从而导致部分子女心存怨气。为
避免这种局面，建议老年人再婚前就财
产、继承等相关事宜与子女主动协商，
必要时可以向老龄办、妇联、村（居）委
会等组织求助，多方合力，以取得晚辈
的理解与支持。

子女之间切忌攀比222
案例
贾老汉夫妇将长子小贾告上法庭，

诉 称 其 共 有 子 女 四 人 ，现 均 已 分 家 另
过。其他子女都能很好地尽孝，唯独被
告近年来对原告不闻不问。现起诉要求
判令被告每月给付生活费 300 元。小贾
在法庭上辩称，前些年分家时，父亲在财
产上偏袒两个弟弟，这个问题解决了再
说赡养的事。法院最后判决被告每月给
付原告赡养费 300元。

说法
现实生活中，有的子女参加工作较

早，在其父母购房装修、添置家电等大
宗投入时，该子女将工资等收入交给父
母，使该收入也用于整个家庭。在分家
析产时，有些老人将这一部分财产平均
分配给其他子女，因而产生纠纷。还有
些老人在照料孙辈过程中一旦处理不当
或稍失公平，个别子女便片面地认为父
母“一碗水没有端平”，进而用“看了谁

家 的 孩 子 谁 赡 养 ”的 错 误 做 法 对 待 老
人，这于法于理都是十分错误的。这里
需要明确的是，不管分家析产、照看晚
辈等的习惯和方式有何不同，赡养老人
和分家析产是各自不同的法律关系，赡
养是子女对父母履行的法定义务，不涉
及财产问题；分家析产是分割家庭共同
财产，不涉及人身关系。因此，本案中，
无论贾老汉是否给予被告财产以及给予
多少，他都应对其父母履行赡养义务。

履行义务别附条件333
案例
高老太育有两个儿子，多年前老伴病

故后，老人一直随长子大刘生活。大刘是
企业普通职工，妻子无业，近年来又供养
两个孩子上大学，日子过得很紧巴。而二
儿子小刘夫妇经营影楼生意，收入可观，
高老太多次要求他履行赡养义务，小刘均
以放弃继承父母遗产为由予以拒绝。老
人一气之下将小儿子告上法庭。最后经
法官训诫教育签订了赡养协议。

说法
现实生活中，有的子女以放弃继承权

为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这是法律所明
确禁止的。

首先，这一做法违反了法律规定。《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赡养人不得
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
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
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其次，
该做法违背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民法典》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
义务。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
利。这即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继承权
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子女自愿放
弃这项权利，是对自己继承权的合法处
分，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与此同时，法
定赡养义务却不能因放弃继承权而免除，
因为义务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公民必须履
行的责任，具有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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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现年 65 岁，经过大半生的奋斗

置办了 3 套房产。在老伴去世后，我带
着有智力障碍的儿子一起生活。不久
前，我因身体不适前去就医，结果被查
出胃癌晚期，考虑到患有智障的儿子无
法独立管理房产，故想在我过世后暂不
办理三套房产的继承过户手续，由我的
胞弟代为管理房产并进行出租、转让等
理财活动，以保障儿子未来衣食无忧。
请问，我现在应当立一份什么样的遗
嘱，才能实现自己的遗愿？

读者 舒阳

舒阳读者：
你可以通过设立遗嘱信托，实现遗愿。
遗嘱信托也叫死后信托，是指委托

人（被继承人）以遗嘱形式设定信托，由
受托人（遗嘱执行人）根据委托人生前
所立遗嘱，在遗嘱人死后管理信托遗
产，并使受益人（继承人）受益的制度，
是一种有别于普通遗嘱的遗产继承形
式。普通遗嘱所指定的继承人，通常情
况下，在遗嘱生效时一次性继承被继承
人的遗产。而在遗嘱信托中，并非将遗
产直接分配给继承人，而是以信托的方
式，将遗产指定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对
遗产进行管理，依据遗嘱信托的规定对
受益人进行分配。

《民法典》第 1133 条第 4 款规定：自
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该条规定
与信托法第 13 条规定相衔接，实现了
继承制度与信托制度的有效融合。遗嘱
信托有效地结合了遗嘱和信托这两个
功能，能很好地满足遗嘱订立人生前的
个性化意愿，可以通过遗嘱执行人的理
财能力弥补继承人无力理财的缺陷。同
时，可以防止继承人一次性获得大量财
富之后肆意挥霍浪费，从而保证继承人
可以长期获得稳定收入和生活来源。

设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信托需要
满足以下条件：第一，遗嘱本身必须满足

《民法典》继承编规定的形式和实质要
件。遗嘱是遗嘱信托的依据，如果遗嘱本
身因其形式或者实质上的缺陷而无效，
遗嘱信托自然不能设立。第二，遗嘱信托
的财产应当确定且合法。信托法第7条规
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
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
的财产。第三，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采取书
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信托合同、遗嘱或
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文件
等。第四，遗嘱信托的书面文件须载明有
关事项，除应当载明信托目的；委托人、
受托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受益人或
者受益人范围；信托财产的范围、种类及
状况；受益人取得信托利益的形式、方法
等事项外，还可以载明信托期限、受托人
的报酬、信托终止事由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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